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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天理化的政治社會秩序與組織思想 

 
 

 

一、 前言 
 
 

朱熹的政治思想是千年來中國政治思想最重要的代表。南宋以降，以他

為領袖的理學家們所建立的天理化政治與社會秩序觀，成為中國近世以來政

治與社會秩序的思想基礎。此種思想主張政治上的一切作為，要合乎天理，

亦即合於天道、自然與人心人性的根本要求。主政者不可陷於個人偏私的欲

想，也不可偏主於一時一地或部分人士的喜好，而應當目光長遠，超乎狹隘

的功利計算，以符合普遍人性與天地自然中的恆常道理。這種思想的具體主

張，以三綱五常之教與大學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中心。從南宋後期逐漸獲

得正統地位，自元代後期直至清末更成為科舉取士的標準。一代又一代的讀

書人，浸潤於其中，構成了他們政治社會思想的基底。直到孫中山在討論政

治時，仍說中國傳統自有一套最可貴的政治思想，就是大學所說的格致誠正

修齊治平之道。1

朱熹天理化的政治秩序論，在歷史上雖也曾遭清儒及日本古學派批評為

太偏於形上、道德與天理的理念，不以具體政治社會為依歸，並忽略或蔑視

了人無法避免的自然情慾與私心等等。然而其地位在傳統的東亞社會依然屹

立不搖。其天理論以及三綱五常、修齊治平的整套說法，不僅擁有眾多的擁

護者，也懸為國家社會的正統與功令。此說在中國的崩潰，是在辛亥革命與

而嚴復在構建他的新政治、文化與學術觀時，也依然以大學

的八條目為基本參照架構。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1 《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六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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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之後。其中被攻擊得最厲害的，首先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

夫為妻綱」的三綱之說，而後是家、國不分的政治觀，以及所謂倫理道德至

上的道德治國論、非功利論、非自然人性論，依賴聖人的「聖君」論，更不

用說背後的所謂君主專制與封建奴隸道德了。這些批判，大抵均以現代西方

的政治與社會文化為標準來批判傳統中國。換言之，造成崩潰的主要矛盾，

是古今中西的政治社會組織方式與理念之大不同。 

在追求革命與現代化的狂潮下，朱子的政治學說，到底反映了何種政治

社會的秩序與組織理念，不免但聞教條式的論斷，而缺乏深入的研究。然而

此種政治社會的秩序與組織理念，既然能夠做為有宋以降中國政治與社會文

化最重要的代表，顯然有其重大而複雜的歷史價值，必須深入探討。不僅如

此，在「現代」中國政治與社會的組織方式依然十分迷茫困頓之際，前近代

中國政治社會的秩序與組織理念當然仍值得人們深入研究。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將先就朱熹的原典做概念分析與詮釋，而後對其做

歷史與社會背景的分析，希望能對這兩方面都有切實的瞭解。朱熹思想所涉

及的爭議甚多，本文所重在於存其歷史之真，而非論辯其是非。雖時加詮釋

或將其與現代思想與社會做對比，其目的亦在於增加瞭解，而非妄為前人定

是非。 

 

二、 出於自然的仁本體系 

甲、 以本於自然的五倫與五常體系作為政治社會運

作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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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政治社會秩序與組織思想以五倫的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

友關係為核心，並以五常的仁義禮智信之人性論為基礎。在他看來，這些人

倫關係與人性的特質都出於天地自然，所以是天理。他說： 

「父子欲其親」云云，曰：「非是欲其如此。蓋有父子，則便自然有親；

有君臣，則便自然有敬。」因指坐門搖扇者曰：「人熱，自會搖扇，不

是欲其搖扇也。」2

認為為父子之親與臣之敬君都是自然。人之親其父、子，好比熱了自會

搖扇，是出於自然的需求，而非人為的欲想。朱子又說： 

 

說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

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

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其體，則實是有

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偽不得。

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

以言其實有而非偽也。更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

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旋安排，是合

下元有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

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為仁義禮智，發出來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亦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

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也

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

中各有羣眾，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

所生，共這根蔕，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

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

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

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

本來生生之意。」3

主張自然之理，「不是待後人旋安排」。本於人的仁義禮智之性，惻隱、

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在於家，便會有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理，推之於

外，便實有君臣、朋友之倫理。這五常的仁義禮智信之性與五倫的父子、夫

婦、兄弟、君臣、朋友關係，因其出於天然與自然的人性，所以人人都有，

處處可見。不僅人類，自然界各種生物也有仁義禮智信與五倫關係，更可見

 

                                                 
2《語類》，卷 13。  
3《語類》，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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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道理出於天地。他同時指出，聖賢瞭解了天地讓萬物生生不息的意思與

道理，順其各自的本性而導引之，因時因物而作，「使萬物各得其所」，才

能良好地照顧管理萬物。以上這段話，出自於朱子對大學「窮理」二字的解

釋，將他的天理觀及其政治社會秩序觀體系的基本主張解釋得相當明白。 

像這一類強調倫理與天理出於自然，而為人間萬事的基本之論述，在朱

熹的言論中，可說不勝枚舉，是他一以貫之的基本主張。以下再舉二例： 

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之間者，皆物也。既有

是物，則其所以為是物者，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具於人心而自不容已，

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

心之為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

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

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支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

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

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也；遠而至於

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4

這段話除加入天生萬物（烝民），「有物有則」，此「當然之則，具於

人心而自不容已是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為也。」一段外，其意思

與前段引文，幾乎完全一致。此文出於朱熹六十歲所寫的「經筵講義」，當

能代表朱熹的晚年定見。另外，《語類》於解釋《論語》「吾道一以貫之」

一章下載： 

 

問：「謝氏謂『如天之於眾形，非物刻而雕之』，是如何？」曰：「天

只是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逐一粧點得如此！聖人

只是一箇大本大原裏發出，視自然明，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

在父子則為仁，在君臣則為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是這

箇一，便貫將去。所主是忠，發出去無非是恕。5

                                                 
4《文集》卷 15 ，經筵講義。 

 

5 《語類》，卷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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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天地萬物乃一氣自然所化，並非一一雕鑿而成。人世間的道理亦當

如此，聖人只是體現了這一本一貫的道理，所以自然聰明通達，所為無不當，

而非在事事物物上雕琢。這個道理在父子間表現為仁，在君臣間表現為義。

在我是盡己而為忠，對人則推己而為恕。這是做人處事的基本，也是人間一

切道理的源頭，亦即夫子所謂的一貫之道。朱熹格物補傳中所說：「至於用力

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

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所體認到的，也應該就是這一個天理

的體系。對朱子而言，這是儒學與理學最重要的核心內容，也是天理化政治

社會秩序的基礎與藍圖。 

 試進一步問這天理為何如此，乃至於「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

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的道理為何，《語類》記載： 

郭兄問「莫不有以知夫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曰：「所以然

之故，即是更上面一層。如君之所以仁，蓋君是箇主腦，人民土地皆屬

它管，它自是用仁愛。試不仁愛看，便行不得。非是說為君了，不得已

用仁愛，自是理合如此。試以一家論之：為家長者便用愛一家之人，惜

一家之物，自是理合如此，若天使之然。每常思量著，極好笑，自那原

頭來便如此了。又如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

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它大倫皆然，

皆天理使之如此，豈容強為哉！且以仁言之：只天地生這物時便有箇仁，

它只知生而已。從他原頭下來，自然有箇春夏秋冬，金木水火土。故賦

於人物，便有仁義禮智之性。仁屬春，屬木。且看春間天地發生，藹然

和氣，如草木萌芽，初間僅一針許，少間漸漸生長，以至枝葉花實，變

化萬狀，便可見他生生之意。非仁愛，何以如此。緣他本原處有箇仁愛

溫和之理如此，所以發之於用，自然慈祥惻隱。孟子說『惻隱之端』，

惻隱又與慈仁不同，惻隱是傷痛之切。蓋仁，本只有慈愛，緣見孺子入

井，所以傷痛之切。義屬金，是天地自然有箇清峻剛烈之氣。所以人稟

得，自然有裁制，便自然有羞惡之心。禮智皆然。蓋自本原而已然，非

旋安排教如此也。昔龜山問一學者：『當見孺子入井時，其心怵惕、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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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何故如此？』學者曰：『自然如此。』龜山曰：『豈可只說自然如

此了便休？須是知其所自來，則仁不遠矣。』龜山此語極好。又或人問

龜山曰：『「以先知覺後知」，知、覺如何分？』龜山曰：『知是知此

事，覺是覺此理。』且如知得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是知

此事也；又知得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父之所以慈，子之所以孝，

是覺此理也。」6

認為君、父之於國、家，既為「主腦」，國、家「屬它管」，自然會愛

惜。「主腦」相對於身體，君、父若不愛惜自己的國、家，就好比人不愛惜

自己的身體，必然出問題，所以人不會如此。父子在朱熹來看則根本同屬一

身、一氣，所以自然相愛。其他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亦同出於天

然之理。這一切都源於人的「仁愛溫和」之心。此仁愛之心源本於天，有如

天地春生之一片「藹然和氣」。由仁自然生出禮義智，其變化相應於天地之

有春夏秋冬，五行之有木火金水。這一切源本自然，表現出天地生生之德及

人道本源之仁，是以萬事萬理都在其中。簡言之，人之能相仁愛，源於天地

生生之意。至於父子、君臣，更屬不可分的一體，是故相愛相惜。 

 

此種論述方式，一則強調其與天地同行之自然義，一則強調其一體義。

基本上都認為五倫與五常的道理出於天，非人力所為，亦非歷史與社會文化

的產物。一體的部分，極為關鍵，將在下一節繼續討論。自然的部分，在朱

熹看來，自然界所見各種生物，基於天地生生之大德，只要成群，都有相當

程度的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與朋友的倫理。他說： 

叔蒙問十世所因損益。曰：「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

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

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得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

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得不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

然大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要壞滅不得，世間自是有父子，有上下。

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

                                                 
6《語類》，卷 17。此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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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犬馬牛羊成群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為父，胡亥為子，扶蘇為兄，

胡亥為弟，這箇也泯滅不得。」7

性如日光，人物所受之不同，如隙竅之受光有大小也。人物被形質局定

了，也是難得開廣。如螻蟻如此小，便只知得君臣之分而已。（僩）

 

8

氣稟所拘，只通得一路，極多樣：或厚於此而薄於彼，或通於彼而塞於

此。有人能盡通天下利害而不識義理，或工於百工技藝而不解讀書。如

虎豹只知父子，蜂蟻只知君臣。惟人亦然。

 

9

認為萬物同具五倫與五常之性，各有其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與朋友

的表現。然而萬物不如人高明，為其「氣稟所拘」，只能表現出此性理的一

部份。只有人能夠能夠充分發揮五倫五常之性，而成就此有禮有序的美好世

界。在朱熹看來，五倫既是人世秩序的根本，也源於自然界中無所不在的生

物之理，所以是「天之所序」。我們仔細觀察生物界，可以發現親子、君臣

一倫確實較夫婦（非男女）、兄弟一倫更為普遍，也更是群體生物維繫其集

團生命的根本。古人一般先親子、君臣而後夫婦、兄弟與朋友，似乎有其生

物社會學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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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語類》，卷二十四。 

另外，朱熹先父子而後君臣，亦表現出他認為一切倫理當

以親子一倫為根本。人們或許會懷疑文中「羔羊跪乳」明明是母子為何說父

子。在此一則是朱熹在父系宗族社會的長期影響之下，以父而兼母。二則可

能是古人觀察到成群的生物，大多以雄性領導群為中心。幼兒無法離開母親

8《語類》，卷四。 
9《語類》，卷四。 
10成群的生物，尤其是哺乳類動物，大多以一強大的雄性為君長，統率整個群體。其中掠食或戰

鬥性強的動物，群體規模往往較小（如狼、獅、海象、猴、猩猩等）。多由一強大雄性率領並保

護一群雌性為他生養子女，並獨佔交配權，以盡量擴大其基因的繁衍。此強大雄性雖然可能容

許一些較弱小或未成熟的雄性在其周圍，以增加集體作戰的能力，但會嚴加管教，並盡力排斥

其他雄性進行交配。至於草食性的動物（如馬、鹿、羊），或在強大壓力下的掠食性動物，為了

生存與後代繁衍，群體都必須較為巨大，雄性眾多，領袖雄性無法獨佔交配權。這些雄性有明

顯的階級關係，形成主導群，各成年雄性經過激烈競爭後也可以獲得交配權。無論掠食與草食

性群體，生物的組織其實均以君臣與親子關係為其中心，以增加群體的作戰與繁殖能力。團體

中的雌性之於雄性，除被獨佔的情況下，關係並不穩定。夫婦關係在生物界中，似乎只有鳥類

比較穩固。至於兄弟姊妹關係，一般而言，除少數主要是母系的團體（如象、牛群），在進入成

熟期之後並不重要。人類早期的社群，與動物界，尤其是草食性哺乳群體，顯然有許多相似性。

另外，雄性對於家庭的影響力不僅在自然界與前現代社會居首，在現代與後現代社會中，亦不

容小看。例如破碎家庭的幼小子女，受生母的男性伴侶所殘害者，實屢見不鮮。所謂「後父」

的殺傷力往往可以遠大於「後母」。朱熹所論的自然義，是從已經發達的人群回看生物界，與此

處所論有所不同，然而其中有許多地方可以相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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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活，然而雌性卻通常無法離群而單獨生存。因此雄性生父對於子女生存

乃至福祉的影響，往往要大於其生母，是故以父子代替親子。 

前述引文中論說君、父自然會愛惜自己的國、家，確實有其道理，在一

般狀況下，其心理也確實如此。然而這個道理缺乏強制性。若君、父不愛或

無能，這道理也管束不住他。屬於朱熹所謂的「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

則理管他不得…….氣強理弱」。11道理如此，是君能顧臣，父能愛子，以及君

臣、父子關係在歷史上能長期存在的自然原因。無強制性，則是其間問題甚

多的要素。朱熹未嘗不深刻認識到歷史上儘多不盡責的君父與臣子，而他採

取的解決方案，在於不斷強調君仁、臣敬、父慈、子孝的道理，希望人人盡

其職分。12

 朱熹認為君臣如同父子，屬於自然人性。對於莊子所謂：「臣之於君，

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頗有所批評： 

循此理路，人間的問題愈多，愈要強調倫理與天理的重要性。宋明

理學家在萬事上主張一於天理，用盡各種教育、禮儀、進諫、引導的辦法希

望上下眾人遵循天理，原因或在於此。而此種態度，與君、父之難於以法律

或勢力強制，亦有一定的關係。至於君、父之所以連言，一則因為中國傳統

的家族、宗族與氏族本來就兼具政治功能，二則是中國古典時期的政治社會

秩序實基於家國同構的原理，必須另外為文作進一步的討論。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

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

看得那君臣之義，卻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

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13

指責莊子如同楊朱是個人主義，其所謂的「無所逃」表示一種無可奈何，

缺乏君臣自然為一體的意思。現代人從個體出發，很容易認同莊子的說法。

 

                                                 

 
12理論上說，如果人人明白天理，盡其職分，則天下事情都將得到良好的處理。就算為君為父的

能力不足，只要有公心與仁心，便可謙虛自守，信用賢臣肖子，以解決問題。 
13《語類》，卷 125。老氏附莊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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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朱子對莊子的批評，則表達出儒家傳統整體與人倫主義的看法，很值得

我們研究。朱子對於莊子此說的批判，雖然屢見於其言論，然而朱子對於此

說，其實也表達了一定的肯定： 

用之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

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

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卻

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

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14

承認君臣一倫是「義合」，不如「父子兄弟夫婦」自然，「自是有不得

已意思」。所謂以義合，即有義則合，無義則去，有其成立之條件。君臣之

為「天理」，在於人生世間，不能無政治秩序。認識此天然之「義」，故於

其君有所責任亦有所敬。然而此種道義並非出自情感自然，而屬於個人所認

知的道義，所以有一種「不得已」的意思。「不得已」三字，就《莊子》的

原用法而言，指必需必然之事，並非惡言。

 

15

 君臣以「義合」，其關係其實近於朋友。《論語集註》里仁篇子游曰：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朱熹引范氏注曰：「君臣朋友，皆

以義合，故其事同也。」可見君臣朋友均有因人而合的部分，其關係較不穩

定。不僅君臣朋友，夫婦的關係並非出於血緣，雖有婚姻維繫，亦並不充分

穩定。此三倫是否出於自然，超乎人為，確實較有問題。朱熹對此亦曾做進

一步的討論： 

然而君臣之道義終究不出於人情

不勉不思之自然，故云事君以忠，需勉力盡心而為之。合朱熹兩種說法而觀

之，可知朱熹基本上認為君臣一倫出於兩者本為一體的關係，乃人生不可缺

乏的一倫。然而也承認此倫比較需要勉力成就，不如父子家人那麼自然。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也。

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

                                                 
14《語類》，卷 13。 
15 莊子認為「一宅而寓於不得已」乃人生應有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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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

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

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

其所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五者之於人，或能具其

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

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疏，

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敎所以必

重乎此而不敢忽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

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

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

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

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敎者。

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

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彊而附于四者之間也。

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

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

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

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16

這一段話雖為黃仲本（名不詳，號復齋，朱熹弟子）

 
17

                                                 
16《文集》，卷 81，跋黃仲本朋友說。 

的《朋友說》而發，

卻不僅討論了朋友，並進一步對於五倫的關係做了深入的闡發，非常值得注

意。根據此論，朱熹指出夫婦、君臣、朋友都屬於「人合」，雖較不穩定，

卻都為人道所不可或缺，出於天理之自然，「不得不合」，所以是「天之所

敘」。「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指出若無夫婦則父子無從續，兄

弟無從出。「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則指若無君臣，則人世大亂，

父子兄弟亦無從存活。「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應指「友以輔仁」，

若無朋友師長，則無法透過切磋學習，明白人生應有的倫理關係。這三者若

17 參見《宋元學案補遺》，卷 49，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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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其一，父子兄弟的天屬關係亦無法維繫，所以說這三者也同出於天理之自

然。一般人不明白這個道理，王回（字深甫，1023—1065）所著〈告友〉一

篇，則不知一切倫理皆出於「天理之自然」，竟以為「夫婦、君臣一出於情

勢之偶合」，並認為朋友一倫不宜與其他四倫並列。若如此，則朋友一倫早

應敗壞。黃仲本的《朋友說》雖明白朋友一倫之為天理，卻未能深究朋友之

道獨廢的道理。朱熹則指出朋友看似不如其他四倫重要，卻因為能夠彼此責

善輔仁，而大有裨益於人道。18

此說重視「父子兄弟」，固然是父系宗族社會的產物，然而子孫繁衍與

血緣家庭之為人類存在的基礎，當無疑義。此說以「天屬」為中心，首父子，

次兄弟，固然有其倫理關懷，也表達出古代人類組織的自然。而子孫繁衍與

血緣家庭，若無夫婦、君臣（或國家）、朋友的支持，則必然出現根本性的

問題。所以朱熹認為後三者雖不免為人合，實亦為人生所不可缺，故同列其

為「天之所敘」，亦即天然所規定的必須之事。此處所說的夫婦與男女不同，

若不重視家庭，則僅存男女即可，不必要有夫婦。朋友與遊伴不同，若不重

視道義與仁愛，則僅存遊伴即可，不必要有真朋友。君臣與幫派黨羽不同，

若不重視倫理與道義，則僅存幫派黨羽即可，不必君臣。朱熹認為夫婦、君

臣、朋友雖出於天，而同時為「人合」、「義合」，其義意或在於此。現代

人日益重視男女與遊伴，而輕親子、夫婦、兄弟與朋友，從朱熹五倫一體，

同本於仁的學說來看，不免是倫常的巨大變化，必然會造成親子、夫婦、兄

弟、朋友乃至君臣（或人與國家）關係的崩壞。 

若無朋友講明人倫之道義，則其他諸倫也會頹

壞。換言之，五倫一體，彼此扶持，才能共同完成一個整體的組織與秩序。

朱熹此說對於五倫之關係、體系及本源，都有深入的說明，很值得我們注意。 

 

                                                 
18按：朱子此說於朋友獨重其責善輔仁之功，而於其彼此相需相好之情，未曾著墨，似有所偏。

然五倫同出於仁，友朋相需相好之情，本屬自然。朱子所重，似在於更深一層，是為彼此共同

有志於仁道之關係。以為不如此，則朋友之道終不穩固。是否如此，有待進一步討論。然朱子

以五倫為一體，朋友之道與其他四倫不可分離，同屬仁道周遍之意，由此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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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朱熹心目中的政治社會秩序，實為一不可分的整體，彼此

有互相扶持的關係。其源頭出於人類彼此自然之情感與需求，而以能讓整體

生命文化提升的倫理為依歸。出於自然，卻超出個體意義上的自然人性，而

以整體的完成為依歸，所以不斷強調仁心、公心，及對本於仁心公道的天理

之學習體會。朱熹認為，若不如此，則整體的的秩序與人人在其中所當有的

職分都不清楚，天下將無道可言。朱熹說：「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

此理本於人性，是即仁道。心中有他人，方能論及五倫。所以五倫之本，在

於體現人與人之間良好關係的仁道，也在於人心之仁。「仁者，人也」。19自

懷胎到出生、成長以至於死亡，人與人的關係，一直是人類常態生活的核心。

所謂「仁」，意指人與人之間的良好關係，也意指愛人之心。朱熹說：「仁

者，愛之理，心之德也。」20

不僅是人，自然界的生物也必須與其母、父、君長、同胞、同儕、交配

對象、與友伴保持適當的關係，才得以維繫其生存發展。而凡成群的動物，

這種種關係就更為複雜而明顯。朱子一再指出萬物也有部分的五倫與五常，

應該是有見於此。此種倫理既然如此普遍，不能不說是天意，也就是天地生

生大德的自然表現。朱子說：「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

元者善之長也。」

所謂的「愛之理」，就是要讓人與人保持美好關

係的愛。能如此愛，則心中安定悅樂，所以是「心之德」。這一切都與人的

倫理關係不可分，因為儒家傳統認為良好的倫理關係是人類的生存需要以及

心靈安足之根本。仁字則為此合宜關係與內在情感的代表。從懷胎、出生到

成長，人若失去了良善的人與人的關係，實難以保持其人性，所以「仁」字，

又是人性的代表，舍此無以為人。 

21

                                                 
19 《中庸》，20 章經文。 

天地生生之德，不僅表現在前述的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

表現在各個生物團體內部相保相聚，互相扶持之仁上面。人與萬物得此以生，

20  
21 《中庸》，20 章經文。 



13 
 

所以不能不珍惜。又因生物之終極目的在於生而不在於殺，所以不能不以仁

字為元善。 

五倫本於人性之仁。孟子說：「仁者愛人」，人與人的親愛根於自然人

性，而首先表現於親子與兄弟姊妹的情感及關係，進一步則表現為夫婦、君

臣、朋友的情感及關係。所以仁愛之心與人倫本身實為一體，是為同一件事

的不同面向。本於仁，進而有人與人之間相對待的義禮智信。朱熹認為仁義

禮智信為根於人性的五種自然常道，名之為五常，並以其為五倫之基礎。此

種人性論與倫理觀結合成一體，構成朱子政治社會秩序觀的基底。作為一種

群體生物，政治與社會秩序是人類生存發展最重要的基礎，而良好的彼此對

待則為生命與人性的基礎。朱熹秉持儒家傳統，認為五倫與五常的重要性高

於一切，實非無因。 

 

乙、 批判、比較與背景分析 

 

然而若從批判的角度來看，五倫與五常源出於自然應無問題，問題是到

何種程度的組織與關係，仍可稱之為自然？五倫與五常顯然比民主、法治與

自由的機制在大自然界更為常見，也更具有深厚的動物性及人性基礎。五常

與五倫體系的堅韌性，或許也是中華民族之所以能面對朝代更迭、政治社會

動盪，以及各種天災人禍的長期歷史考驗之關鍵要素。然而中國傳統的氏族、

宗族、封建以及君主體制，顯然也包含許多人為的設計，以因應各時代的挑

戰。何為自然？何為非自然？何為天理？何為逆天？先秦道家早就主張儒家

的體制違反自然。晚清民國以來的新思想更認為中國傳統的家族與政治制度，

尤其是理學家的主張，嚴重壓抑個體，剝削卑弱以及違逆自然人性。朱熹論

述五倫與五常出於自然的說法，早已融入道家學說。至於壓抑個體以及卑弱

這一方面，因農業與宗族社會的集體生存需求強大，這方面問題不免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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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能不說一直是個缺憾。人的思想與時代脫離不了關連。朱熹與中國古人

多同意五常與傳統的五倫關係屬於自然，這與當時的生產方式以及政治社會

的發展階段應有密切的關係。亦即自古迄宋代以家族為中心的生產方式，以

宗族與宗法為中心的社會秩序，以及以宗法倫理及儒家學說為中心的政治秩

序，在當時依然有其優越性與適切性。所以朱熹與時人會認為以五常與五倫

為基礎的政治社會秩序，出於自然人性。即使涉及人為教化，也是人在面對

世界時，一個符合人性的自然選擇。換言之，這種政治社會的組織方式，對

當時人言，顯得十分自然。宋代以降，雖然不乏質疑之聲，卻不曾推翻推翻

傳統的政治社會組織方式，另起爐灶。因而朱熹的說法，依然是主流的意見，

絕大多數人仍接受五常與五倫皆為自然的說法。 

這個情況，到了現當代，因為西方的挑戰而發生了劇變。首先，朱熹以

五常為中心的人性觀，與當代的人性觀頗為不同。現代人未必質疑人性中有

五常或五常是否出於自然，卻不免質疑仁義禮智信五常就是人性的核心與基

礎。基於個體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西方現代理念，認為飲食男女、權力財富、

功名享受等更代表了人性的自然追求。與此同時，從個體主義出發，人與人

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倫理」，更不如說是契約關係，因而失去其自然義與

天理義，而主要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君臣、夫婦、朋友等「人屬」，固然如

此。連「天屬」的親子與兄弟姊妹關係，亦逐漸受個體化原理的影響，不如

以往堅強。加以親子在西方從來不是不可分離的關係，兄弟姊妹更屬次要。

結果是男女關係的重要性逐漸凌駕一切，各種傳統的人際關係崩壞，個體化

原理壓過一切，人與人的關係日漸疏離。政治與社會的基本原理，變成獨立

的個體與國家的關係。個體的人權，也成為最重要的普世原則。這與中國傳

統以擴大的父子兄弟之倫理關係為政治及社會組織的核心原則，恰成對比。

何者為自然？何者為不自然，實耐人尋味。 

此處無法深入討論此議題，只能指出這與雙方政治社會的歷史與秩序設

計的根本差異有關。中國社會從來重視家族、宗族以及集體的生存和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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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朱熹之看重仁義禮智信有密切的關係。西方從希臘、羅馬「戰士民主」傳

統，到近現代的自由民主主義，都強調人類個體性的多元且充分之發展，並

在此個體性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建立整體秩序。然而中國既為一宗族社會，

又長期作為一個超級大政治體，大抵自三代以降，便一直面對如何維繫整體

生存與秩序的問題。因而不免不斷強調仁心、公心、一體之感與整體完成。

換言之，是因為對於整體福祉的重視，才不斷強調原本出於自然的仁義禮智

信，使其達到天理化的高度，從而維繫整體的生存發展。關於這方面的問題，

將在下一節繼續探討。 

  

三、 一體性思維與擴大至天下的宗族

性倫理 
 

如前所述，在論述五倫之為自然、天然之理時，朱子已經反覆論及其一

體義。對朱熹與重視萬物一體的理學家而言，此義至為關鍵，可視為理學家

繼承了儒家傳統，所發揮出來的中國近世政治社會組織的核心原理，以下將

對此義做進一步的分析。 

朱熹所重視的天理及一切對於人倫的整體關懷，其根本當出自於前述「父

子兄弟」的「天屬」，或說血親團體。朱熹在前述引文已明言：「又如父之

所以慈，子之所以孝，蓋父子本同一氣，只是一人之身，分成兩箇，其恩愛

相屬，自有不期然而然者。」另外《孟子集註》告子篇下，「孔子曰：『舜

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言舜猶怨慕，小弁之怨，不為不孝也。」朱註引趙氏

曰：「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

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為愆也。」是說父子本一體而分，生活密切，喘息呼吸

相通，一旦不親而疏，心所不堪，不免於「怨慕號天」。這對於父子一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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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至為深切。朱子一生於《四書》用力最深，《中庸》說：「仁者人也，

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22

子思不使子上喪其出母。以儀禮考之，出妻之子為父後者，自是為出母

無服。或人之問，子思自可引此正條答之，何故卻自費辭？恐是古者出

母本自無服，逮德下衰，時俗方制此服。故曰「伋之先君子無所失道」，

即謂禮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是聖人固用古禮，亦有

隨時之義，時如伯魚之喪出母是也。子思自謂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禮

而已。然則儀禮出妻之子為母齊衰杖期，必是後世沿情而制者。雖疑如

此，然終未可如此斷定。

仁道

是從親親開展出來。儒者之仁，由近而及遠，輕重深淺有別，禮由是而生。

所以萬物一體之仁，其根源還是在於親人團體。此親人團體團體，以五服所

包含的男女老少為定義，而其中最核心的，則為父子一倫的關係。此父子一

倫，不只是生物上的父子關係，而蘊含著整個父系宗族團體的生存發展關係，

是以其重要性超過母子。古者為「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繼承父親職位的

宗子必須負擔整個家庭乃至宗族的責任，因此必須超越個人的情感，不能為

已出的生母或嫡母服喪。由此可知前述一體之感，在古代實以父系的宗族組

機為基礎乃至定義。朱熹說： 

23

孔子令伯魚喪出母，而子上不喪者，蓋猶子繼祖，與祖為體；出母既得

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禮也。孔子時人喪之，故亦令伯魚

子思喪之；子上時人不喪之，故子上守法，亦不喪之。其實子上是正禮，

孔子卻是變禮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

   

24

宗廟是古代宗族的核心。所謂「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

出母，禮也。」表示所出之母不得入廟，既不能入廟，則不為宗族的一員，

必須斬斷關係以絕嫌疑，不能為之服喪。

 

25

                                                 
22 《中庸》，20 章經文。 

上古之時，一個宗族往往存續數百

23〈檀弓上〉，《朱子語類》（中華書局），卷 87，頁 10。 
24〈檀弓上〉，《朱子語類》（中華書局），卷 87，頁 10。 
25 按：古人多以出母為父所出之妻（參見：《五經正義‧檀弓上》），並據此條以為孔門曾三世出

妻。唐、宋時人於不喪出母與孔門三世出妻一事，甚少置疑。程子雖以為此事「出於漢儒謬 説」，

然司馬光則推崇「以義出妻」為聖賢正道。（《溫公家範》，卷七）明、清以下，懷疑此事者漸多。

學者或不信此說，或以「出母」非「出逐之母」乃「自出之生母」，釋之。（參見：郝敬，《禮記

通解》卷三，「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章；毛奇齡，《西河集》卷一百二十一，「答三辨文

釋二辨文」；徐灝，《通介堂經 説》，卷二十五；周安士，《安士全書》；錢穆先生，《先秦諸子繫

年》201、202，527、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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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數千年，關係到至少數百以至於數千人的全部人生、祖宗祭祀及其子子

孫孫的福祉。一個宗族通常就是一個小社會，同時兼顧了政治、經濟、食衣

住行育樂、安全保險等一切社會功能，所以禮法必須森嚴，超越個體的私情

感，以維繫其整體的生存發展。秦漢以下的宗族雖然不必然如此巨大，安史

亂後規模尤其縮減，然而即使到了宋朝，宗族一般仍有數十、百人的規模，

而且通常是人們生存繁衍的根本，一體之感自然甚為強烈。26

父子一體，兄弟亦然。父子如骨肉，兄弟如手足。《近思錄》記二程語： 

正因為古人一切

的生存都以此父子相承的父系宗族為中心，所以其一體之感，也以此數百千

年綿延發展的父系宗族為基本。其中彼此的關係依古禮五服的規定，由近而

及遠，是為中國人傳統生存與情感方式的基礎。朱熹繼承了儒學的大傳統，

其一切理念，也由此出發。以下將進一步分析其所論述的人生各種主要關係。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子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

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

便是私也。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

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然。曰：

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

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

看卻，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

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于

兄弟之子，甚不是也。27

認為父子本一身一氣，兄弟同出於父，雖屬異形，乃此一身之不同部分，

有如同體之手足。依《禮記‧檀弓》，「兄弟之子猶子也」，視兄弟之子當

如己子，不應有分，有分便是私。宋襲唐制，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別籍異

財。民間分居者雖多，然同居者亦眾。理學家於同居之道，尤為大力提倡。

 

28

在父子兄弟「天屬」的基礎上，夫妻亦屬一體。夫為陽，婦屬陰，夫婦

關係，就是陰陽關係。陰陽一體，方成太極。天地無陰陽不能生發萬物，人

共祖父乃至曾祖者往往同居一處，死生相依，所以同體之感甚強。 

                                                 
26 參見：陶晉生，《北宋士族──家庭、婚姻、生活》（中研院史語所，2001）， 
27《近思錄集注》（中華書局，1973）卷 6，頁 11。 
28 參見呂思勉，《中國制度史》（台北：丹青，1986）,39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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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無陰陽不能繁衍子孫。朱熹一再以陰陽動靜比夫婦，並由之而說明夫婦一

體之義。朱熹「答吳耕老」書有云： 

胡丈昔年答黃繼道問「一貫」義云︰「一貫，誠也；忠恕，思誠也。誠

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此語形容得甚妙。《中庸》曰︰「『鳶

飛戾天，魚躍于淵』，言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

察乎天地。」此是子思在天舉一物，在地舉一物，在人舉夫婦。鳶與魚，

其飛躍雖不同，其實則一物為之耳。夫婦之道，亦不出乎此，是皆子思

發見一貫之道也。孔子繫《易》辭有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

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亦發明斯道也。如何！如何！29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是理學家最喜歡引的經文，以形容天地之生機蓬勃。此

處以鳶比做夫，魚比做婦；夫唱於外，婦和於內，夫高飛至天，婦喜躍於家淵。

「飛躍雖不同」，其實則同一物為之。一陰一陽，水乳交融，生死相倚，禍福與

共。如此之夫婦關係，雖不免為今人所批評，然其同體之感之強烈，實非今人所

能想見。

 
 

30朱熹《儀禮經傳通解》，引疏曰：「以其夫婦一體，夫既得吉，婦吉可

知，故云我兼在，占吉中也。」31

有仁德之人，推擴此本於自然的家庭之愛及於天下之人與物，則有朱熹

與理學家所一再提倡的「萬物一體」說： 

夫婦同命，由此可知。 

林安卿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

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

所以皆當愛。故推老老之心，則及人之老；推幼幼之心，則及人之幼。

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否﹖」曰：「不須

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若必用從初說起，則煞費思量矣。猶之水

然，江河池沼溝渠，皆是此水。如以兩碗盛得水來，不必教去尋討這一

碗是那裏酌來，那一碗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更何待尋問

所從來。如昨夜莊仲說人與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

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自不屬同體事。他那物事自是愛。

這箇是說那無所不愛了，方能得同體。若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了

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

不愛者，以其同體也。」32

                                                 
29《文集》卷第四十／書十七知舊門人問答二／答吳耕老。 

。 

30 具體實例可參見宋代四明如袁氏等家族的婚姻：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北京：國家

圖書館，2009），89-92，114-116，123-125。 
31卷二，在「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猶兼也]在，某不敢辭。』」經文之

下。 
32《朱子語類》（中華書局），卷 33，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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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愛心，所以自然能愛萬物，不是因為萬物同體，所以當愛。至於人

為何無所不愛，卻是因為本與萬物同體，同為一氣所化。此種辨析，至為精

密。有仁德者無所不愛，是以所思所念周遍天下，如此才能替天下立法。若

其心僅止於一身、一家或一地，試問其所主張，如何能通乎天下的人與事。

此萬物一體說，與天下一統所需的政治社會秩序，顯然相呼應。朱熹對此種

秩序、感情與義理曾舉出一個典型的例子加以說明：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之意。出一絕云：

「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怛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民

斟！」七邑宰皆為之感動。其為政甚嚴，而能以至誠感動人心，故吏民

無不畏愛。去之日，父老兒童攀轅者不計其數，公亦為之垂淚。至今泉

人猶懷之如父母！33

天子愛民如子，為其臣子者亦當本此心以愛民。泉州守以此教所屬，所屬莫不感

動，可知此意本於人人都有的公心、天理。王詹事用此愛民之心以守泉州，結果

泉人「懷之如父母」。這正是從宗族式的基本情感推擴，而以斯民為同體、同宗

的結果。 

 

不僅處理人事，本於此仁愛之心，才能「合內外」而照見人類所以處萬

物之理：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

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目前事事物物，皆有

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

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皆是順陰陽道理。砥錄作「皆是自然底道理」。

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

伐一木，不殺一獸，『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

宇。34

指出人與「萬物均氣同體」，其心感通，不分內外，不忍非時非理而殺

生戕物。此說推及草木與眾生，「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非其時不

伐一木，不殺一獸」都有維繫天地生態的意義。王者之行政，必須上合天時，

下應地理與萬物之宜。所以古典的政治社會秩序，要求與天道天時相應。因

其心中常體、常念天地萬物，所以不致於有違逆自然，破壞環境之舉。結合

 

                                                 
33《語類》，卷 132。132「中興至今日人物下」。 
34《語類》，卷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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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愛人愛物之意，程朱學派所盛稱的《西銘》，更是萬物一體，皆為我同

胞同類的最佳說明： 

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

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

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

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

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

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

為一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35

。「以乾為父，坤為母」、以「大君、大臣」為「宗子、家相」，所表

現的恰恰是一種宗法社會的宗族倫理。

 

36

這種萬物一體觀，配合前述的五倫說，便是朱熹所主張，也是有宋以下

中國傳統政治社會秩序的基礎。朱熹說： 

只是此處相應的不再是先秦的封建宗

法社會，而是大一統、郡縣制的中國，所以其情感自然必須從個人的宗族擴

大及於天下萬物。人受天地之恩澤而生，故自然以天地為吾人之父母。至尊

者實為天地，天子之責在於奉天法地，故以大君為宗子。大臣輔相裁成，故

為家相。個體融入整體，整體中含相異的個體，所以是理一分殊。人情與關

係由近而及遠，然不可忘天地君長一體之德澤，因而是分位各殊卻合為一理

的整體觀。既言天地，所以不止於人而進而包含萬物有，所以是民胞物與的

萬物一體觀。 

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

這箇道理，本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為聖賢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

但其間節目，須當講學以明之，此所以讀聖賢之書，須當知他下工夫處。37

儒家聖賢的千言萬語，不過是要講明五倫的道理。五倫的需求出於天然，

然而若要做得「到位」，則必須「格物」： 

 

                                                 
35《語類》，卷 98。論張子之書。 
36何炳棣曾指出這一點，並從民主自由主義的角度，對此大加批判。參見： 
37《語類》，卷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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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須要窮格得盡。事父

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

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不至也。38

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如為人君，便當止於仁；為人

臣，便當止於敬。又更上一著，便要窮究得為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為

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

 

39

所謂格物，不是西方意義的科學探索，而是就所遇到的每一件事上去研

窮其中的人生道理。這道理的核心是一種做人處事的義理，所謂「事父母，

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友，」以及「為人君，便當止於仁，為人臣，

便當止於敬。」孝友與仁敬都起於親愛與我本來為一體的對方，所以能不自

私而行仁道。格物，便是要明白這物我一體的關係中吾人處物之理。人生道

理雖然如此，天下不仁、不義、不敬、不孝之人卻甚多，可見格物不易。更

可見具此「萬物一體」之仁，以及如何將這由近及遠、物我同體的關係理順

之困難。 

 

將此一體的關係表現在人生學習成長的過程，則是《大學》格致誠正、

修齊治平的次第。朱子說： 

人之為學，先讀大學，次讀論語。大學是箇大坯模。大學譬如買田契，

論語如田畝闊狹去處，逐段子耕將去。40

大學是為學綱目。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裏許。通得大

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

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41

認為讀《大學》是學者為學之始，還在《論》、《孟》、諸經之前。認

真讀了大學，才能「立定綱領」，認識為人與為學的規模及次地。人生的一

切道理，都在這修齊治平的規模之中，而格致誠正則是認識與實踐這道理的

基礎。所以弟子問： 

 

或問：「大學之書，即是聖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是

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日若有材料，卻依此起將去，

只此一箇道理。明此以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38《語類》，卷 15。 
39《語類》，卷 15。 
40《語類》，卷 14。 
41《語類》，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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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此譬如人起屋，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就是說明我們人生

意義與責任的內涵及目標。有了這個內涵及目標，人生才有定向，一切學問

與作為才有所方向。為君、為臣、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都在其中，也都是學者

的責任。朱熹曾說： 

「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
42
，陽明在在其重要著作「大學問」之篇

首也曾說「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
43

 

這種一體之感，表現了朱熹與理學

家的基本態度。天理化的政治社會秩序，實以此為基礎。若無此天下一家的

前提，則政治社會的普遍價值與規範無從建立。若不提倡民胞物與及國人一

體之感，則傳統政治社會的凝聚力與親和力不足。若無修齊治平之志，則士

人不知為何而活，傳統人文學術亦同時喪失其奮進的動力。 

以上論述了朱熹所說的「萬物一體」義與擴大的宗族性倫理秩序。然而

君臣之間，或有離叛分合；常人之情，愛君亦不如愛父。朱熹對此亦有所論

說： 

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

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

明！』此語，何故程子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卻如此說？是非

欺誑眾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子無說君

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義處。……又曰：「『臣之視君如寇

讎』，孟子說得來怪差，卻是那時說得。如云『三月無君則弔』等語，

似是逐旋去尋箇君，與今世不同。而今卻是只有進退，無有去之之理，

只得退去。又有一種退不得底人，如貴戚之卿是也。賈生弔屈原文云：

『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又為懷王傅，王墜馬死，誼自

傷傅王無狀，悲泣而死。張文潛有詩譏之。當時誼何不去？直是去不得。

看得誼當初年少，也只是胡說。」44

                                                 
42〈孟子五〉，《朱子語類》（中華書局），卷 55，頁 16：「居之問「廣居、正位、大道」。曰：「廣

居是不狹隘，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何廣如之！正位、大道，只是不僻曲。正位就處身

上說，大道就處事上說。」 

 

43「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其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焉。」〈大學問〉，《王文成

公全書》（合肥：黃山書舍，2008），卷 26，頁 597。 
44《語類》，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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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其實指出君臣一倫的輕重離合，要依彼此的關係與該時代狀況而

論，要之必須合於人情自然，並非一律。庶民與天子的關係疏，自然愛父過

於愛君。士君子食君之祿，負天下之責，封建之臣則所封之邑來自天王，一

切賴其上而存，關係密切，一體難分，所以「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至於

孟子之時，周天子已不能治，游士盈天下，各以其才逢其主，無固定之君可

言，所以可以說「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讎。」到了宋朝，天下

一統，人人皆受國恩，所以「只有進退，無有去之之理。」若是道不合，「只

得退去」，不能忘君。至於貴戚之卿，如賈生與屈原，與君王之關係尤其密

切，只能共生死。此說衡情論理，讓我們對於君臣一體的分寸，乃至於其他

狀況下如何衡量五倫中彼此關係的分寸，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一個典型的例子，便是孟子所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集註》此章下引孔氏曰： 

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 羣臣，

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

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豢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

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讎之報，

不亦宜乎？45

是則君如待臣如一體，則臣視君如己之腹心。君若踐踏臣如土芥，則臣

之視君自然如寇讎。君臣、朋友以「義合」，其一體有條件，本於人情自然，

不可非份要求。 

 

朱熹對於君臣關係，既論其理，又衡其情。理不離氣，所以天理不可離

於人情。在論及古代君臣關係之深時，《語類》載： 

因論甯武子，義剛言：「春秋時識義理者多。」曰：「也是那時多世臣，

君臣之分密，其情自不能相舍，非是皆曉義理。古時君臣都易得相親，

天下有天下之君臣，（淳錄云：「大處有大君臣，小處有小君臣。」）

一國有一國之君臣，一家有一家之君臣。自秦漢以來，便都遼絕。今世

                                                 
45《孟子離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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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士人，猶略知有君臣之分。若是田夫，去京師動數千里，它曉得甚麼

君臣！」46

古時君臣易相親，只是當時多世襲的臣子，彼此的關係密切，所以情感

上自然不能相舍。而今關係「遼絕」，所以民不知君臣之份，士人也不過略

知。對於這種情況，朱熹另有觀察與感慨： 

 

召穆公始諫厲王不聽，而退居于郊。及厲王出奔，國人欲殺其子，召公

匿之。國人圍召公之第，召公乃以己子代厲王之子，而宣王以立。因歎

曰：「便是這話難說！古者公卿世及，君臣恩意交結素深，與國家共休

戚，故患難相為如此。後世相遇如塗人，及有患難，則渙然離散而已。

然今之公卿子孫，亦不可用者，只是不曾教得，故公卿之子孫莫不驕奢

淫佚。不得已而用草茅新進之士，舉而加之公卿之位，以為苟勝於彼而

已。然所恃者，以其知義理，故勝之耳。若更不知義理，何所不至！47

此處說到中國政治社會秩序的一個根本問題。封建時期「公卿世及，君

臣恩意交結素深，與國家共休戚」，故患難時期可以竭盡性命以報之，國家

與政府較易穩定長久。大一統的郡縣制度之下，平民出身的士人，與天子關

係本來疏遠，盡忠之意有限。若不明白從公心仁道出發的「義理」，各為自

己，則將無所不為。換言之，朱熹明白以封建式的宗法親緣關係來維繫政治

組織與秩序已無可能，必須以「天下一家」的新型態「義理」，作為立國的

精神與思想基礎。而其認同的對象，則是前述以君為父的中國大家庭，或說

以君為「元首」的中國「生命體」。君為家長，家庭若敗壞喪亂，則君父不

成其為君父。所以真正的忠君，不是忠於君一人所好，而是忠於他所代表的

整個國家。這好比孝於父，也不是只孝於父一人所好，而是父親所必須負責

的整個家庭與宗族。

 

48君為元首，無同體之生民，則元首不成元首。所以忠君

勢必要忠於此一體之天下。49

 

這種天下化的擴大的宗族式倫理，成功地將中國

的宗族社會與「天下型國家」的根本需求結合在一起。 

                                                 
46《語類》，卷 134。 
47《語類》，卷 109。 
48 參孝經 
49 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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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公無私之政與道 
 

本節首論大公無私之政與道之義，而後論人主孝宗之心，再分六事論如

何建立大公之秩序。析論之時，先明古義，再發揮其現代意義。要期一以貫

之。 

 

這種以整體福祉為依歸的天理化政治社會秩序的最大敵人，就是私欲，

或曰人欲。所謂私欲，就是只從個體（個人或個人的親友與團體）立場出發，

不顧整體的慾望。因其只從個體出發，與從全體出發、適合於全天下的天理

對立，所以亦稱人欲。人欲者，一人之所想所欲，天理者，上天所覆載的全

體所宜之理。理學傳統一直將天理與人欲對言，其原因應在於此。朱熹認為

治天下之道與治天下之法的最要關鍵，首在於分辨天理與人欲，或曰人心的

公私。他繼承道學家傳統最推崇《古文尚書˙大禹謨》中所載「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所謂十六字心傳，及之後經文「無稽之

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而於其下注曰： 

盖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可見於經

者，不過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畏而敬守之哉！無稽之言勿聽，弗詢

之謀勿庸，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

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正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

言勿聽可矣，「謀」謂謀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

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方，內外相資，兩得其要，而治道備矣。50

認為古代最偉大聖明的君王堯、舜，在傳天下之大位與治天下之大道時，

所囑咐的道理，不過如此。換言之，在朱熹與理學傳統看來，為政之道的關

鍵在於發揮道心，去除人心，也就是存天理，去人欲。如此存心，是「出治」

的根本。而其實際「聽言處事之方」，則是「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臣下所言，若無行之已效的歷史根據則不聽；任何謀劃與政策，如果不曾諮

詢於眾人，則不用。若不如此，將必然落為「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

 

                                                 
50 《文集》卷 65, 頁 3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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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論」，對於政治將有極大的傷害。這段話的核心精神，在於主張政治上凡

事當大公無私，依乎天理與公道。在君主政體下，此事首先必須從君王做起。

一般的君主，若不遵守古人本乎仁心與睿智為天下後世所立之法，遇事又不

與公眾商議，很容易寵信私人或意氣自雄。這都屬於個人的私心，不能成為

天下的公意，對於政治必有大害。 

 對朱熹來說，這番大道理，絕不只是學理，而是他長期觀察與涉入宋

代政治的體會，也是他對於皇帝最重要的諍言。我們在朱熹上皇帝的每一篇

封事及重要奏剳中，都可以看到他將此說列為最首要又最根本的教訓。這首

見於〈壬午應詔封事〉，再見於〈庚子應詔封事〉51

蓋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

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

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陀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為之湔腸

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

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

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

當言者不勝其眾，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

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

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脩明軍政六

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

，最後總結於他在宋孝宗

任內最後所寫的〈戊申封事〉： 

52

認為孝宗一朝的政治，有如人得了危迫的重病，從腹心到四肢毛髮，無

處不病。而問題的根本，則出在於孝宗的心術。至於如何建立新秩序，則有

六項當務之急，也都是國家的基本問題。戊申年為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

此時孝宗在位已二十六年（1162壬午年六月高宗內禪，孝宗即位），之後第

二年孝宗即過世。這篇封事可以說是朱熹對於孝宗任內政治及作為的總檢討。

其內容及思路與同年六月間所上奏的五篇奏劄類似，並與早先壬午（1162）、

庚子（1180）年的兩篇大封事，以及之後擬上光宗的「已酉擬上封事」（1189）,

 

                                                 
51 《文集》卷 11, 頁 346-348；353-354；356, 361-362. 
52 《文集》卷 11, 頁 365。 



27 
 

和面奏孝宗的癸未(1163)，辛丑（1181）年間多封重要奏劄，頗為一致。所以

〈戊申封事〉與戊申奏劄可以視為朱熹政治思想及觀察總結性的代表作。53

壬午與癸未年孝宗初即位，朱熹於當時接連地上封事與奏劄，指出為政最關

鍵的三件大事：講正心誠意以行大公之道的帝王之學、定恢復中原的修攘之計、

以及任賢使能修朝廷之政。

 

54這三個道理雖然都相當明白，然而牽於君王的私意

與私人（小思維與小圈子），佛老之學、功利之說，與各種現實利害的考量及人

事的糾纏，孝宗在這三方面就是都做不到。其一朝的政治也只能像歷朝歷代般在

「架漏過時，牽補度日」中度過。朱熹在進言不獲接納的情況下，始終拒絕出仕。

中間除了淳熙五年（1178）至九年，他勉強差知南康軍及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

外，一直處於鄉居隱遁、請領祠祿及不斷請辭各種任命的狀態。淳熙十四年七月

開始，在複雜的政治局勢與鬥爭下，他不斷受到朝廷任命，並於十五年奉召進京

言事。六月初面奏孝宗於延和殿，留下了五篇著名的奏劄，之後卻在朝廷鬥爭中

被迫出京。淳熙十五年十一月他又奉召，有感於年餘所受的特殊恩眷及朝中正邪

雜揉的複雜狀態，朱熹再上封事，是為〈戊申封事〉。55

 在〈封事〉與〈奏劄〉中，朱熹都提出了皇帝之心為天下事務之大本，必須

正心誠意、惟精惟一的說法。面奏孝宗的〈奏劄〉言之尤其剴切： 

看到國家經過了二十餘

年，政務不進反退。朱熹在沈痛之餘，依其剛正的個性，認真徹底地對孝宗朝的

政事做了全面的批評。〈戊申封事〉與同年的〈延和奏劄〉，都是讓我們去瞭解朱

熹論建立政治秩序的關鍵性晚年定論。以下將以〈戊申封事〉與〈延和奏劄〉為

主，配合朱熹其他作品，來解析他建立政治社會秩序的核心思想。 

                                                 
53 均見《文集》卷 11 至 14. 
54 《文集》卷 11，346-353；卷 13, 409-415. 
55淳熙十四年七月，朱熹受周必大、楊萬里薦，除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請辭不獲。十五年正

月，有旨催促他入朝任事。他因王准仍為相，所以一再請辭。王准於五月罷相，周必大當政後，

他才決意入都言事。六月七日面奏孝宗於延和殿，留下了五份著名的延和奏劄。八日除兵部郎

官，他卻以足疾請求給假調理，因此受論敵兵部侍郎林栗彈劾（除兵部郎官及林栗事或為反道

學的參知政事留正之計，參見《朱熹年譜長編》902）。十二日被迫離京赴原任，林栗亦因此遭

葉適等彈劾，朱熹最終與林栗兩罷。然而朱熹離京後於九、十月間又奉召入見。求退反進，使

他更為不安。上意不定，遇事或兩可或兩罷，優柔妥協，恐亦使他灰心。整個事件背後還有周

必大（原右相）欲引道學團體為助以與王准（原左相）、留正和舊官僚集團的鬥爭。（參見《朱

熹年譜長編》，869-944；《宋史》卷 429，〈道學三‧朱熹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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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資，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

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為己任，如是者

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茌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

志，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56

孝宗並非無志或無能的皇帝，然而為何二十七年來的努力，卻了無尺寸之功呢？

這二十七年，也恰恰是朱熹從人生當中最成熟的時期，他對這個問題自然曾經反

覆加以觀察與思維： 

 

臣誠愚賤，竊為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

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

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

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

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

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

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

時而不容；非不欲堲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

廟之讎恥，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

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 

天下之一切政務及權力集中於天子，天子之心行稍有不公不正，則小人必能竊用

之以增加自己的利益。孝宗雖然甚為禮重大臣，但心腹之人卻為善於體察其心意

的柔佞小人，如此大臣自然無法真正主持政事。同樣的道理，孝宗雖然一心盼望

用到天下英豪，得來的卻盡是「柔邪庸繆之輩」。這些柔邪之輩，形成巨大的利

益集團，環繞在孝宗的身旁並盤據了朝廷，孝宗所耳聞自然都是苟且偷安，維持

局面，不痛不癢，不上不下的議論，所目見的也只能是一群難與有為卻又難於對

付、彼此攻訐的士大夫集團。如此如何能改變天下的局勢？朱熹一生的建言，不

斷以正君心與遠小人為第一要務，原因當在於此。（需加格物致知以窮理） 
                                                 
56戊申延和奏劄五：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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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之中，為患最烈的首推寄以腹心之任的近習。朱子率領的理學家與近習

的鬥爭，經過余英時先生等人的研究，已經是宋史與朱熹研究中的顯學。57

……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

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

盜權之姦，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跡以僥倖而

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

增置諫員，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

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撫孤直，

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

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卻傲使，嘉奬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

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

之變。振廩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

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有邦之本。即是數者而論

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

其次

則為奄寺。近習與奄寺合作，可直接影響朝廷用人： 

58

使大臣與大將都必須賄賂諂媚近習與奄寺，則政事不修可知。大臣所用不當，為

地方行政首長的四監司自然不易得其人，各地守令不免貪殘。而且有「政煩賦重」，

要事均失職的問題。這是所以天子望治雖切，然而政治卻始終不上軌道的原因。 

 

這些根本問題若不能改革，其他的改革也必然無甚助益。所以朱熹依然反覆

以正君心為言，認為孝宗一朝之所以始終不能大治，陰陽正邪在朝中爭鬥不已，

在於孝宗自己不能明白正道： 

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涖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

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

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者

                                                 
57 余英時 
58 《文集》，44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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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

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為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

之本，清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

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59

他於面奏中再次申說古聖王相傳的十六字心傳。之後知君心之不悟，又於〈封事〉

深切言之： 

 

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

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

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

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

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

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

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

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60

這些話，一般人不免都以之為迂闊、理想、不切實際。然而朱子卻認為這是建立

天下政治與社會秩序的最要基礎。權力集中於天子，天子若不能擁抱天下蒼生，

以大公之道行事，則必有大患。這固然是傳統皇帝體制的現實，也因為國人自古

善於觀察在上位的「風色」。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有甚之者。無比的權力，自然

帶來無比的窺伺。是所以「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

掩」。這是天子所以務必存天理去人欲，以大公至正之道施政的根本原因。 

 

 現代觀點不相信人可以徹底的存天理去人欲，凡事依大公無私之道而行，更

不相信聖君的可能，所以一切改採民主、輪替與制衡的方式處理，以求平衡各種

利益與觀點。古代中國既然無法採行民主政治與君主輪替制，又希望達到一種理

                                                 
59 《文集》，442-43 
60 《文集》卷 11，367。又見《文集》卷 11，〈延和奏劄五〉，443-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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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政治，不免切責於居於權力中心的天子。這在制度上確實有其根本性的問

題 61

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脩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

，然而其理想中的大公之道則一致。現代人希望用「數人頭」等文明化的辦

法，將人間各種私利與私見的達成平衡，以表現公眾的意志。朱熹在他的歷史情

境，則選擇教導在上位者「存天理、去人欲」以企圖達成大公無私的政治社會舉

措及秩序。 

62

 

 

 

朱熹一方面要求天子存天理、去人欲，一方面極看重朝廷的紀綱。這個紀綱

最重要的就是凡事必須與大臣商議，聽取多方的意見，不可「獨斷」。凡天子與

朝廷出令，必須經過一定的程序，不可越過大臣臺諫，使其出乎於朝臣的公論。

他說： 

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以下至於百執事，各有職業，不可

相侵。蓋君雖以制命為職，然必謀之大臣，參之給舍，使之熟議，以求

公議之所在，然後揚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嚴，命令

詳審，雖有不當，天下亦皆曉然知其謬之出於某人，而人主不至獨任其

責，臣下欲議之者，亦得以極意盡言而無所憚，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

之家法也。63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

 

 ，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

論，以求至當之歸，此 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每事從中批

出處分，此聰明之名也。64

 

 

                                                 
61 如余英時先生在《朱熹的歷史世界》卷末所指出的無奈何於昏君的問題。 
62 《文集》卷 11, 頁 365。 
63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 462 
64經筵留身面陳四事劄子貼黃 466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27%5e142182635%5e809%5e%5e%5e0403015001402%5e@@463274215#hit002�
http://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27%5e142182635%5e809%5e%5e%5e0403015001402%5e@@463274215#hit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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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在於要以大公之心來用賢使能： 

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

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穾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

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

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置之列位，使之交脩眾職，以

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

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

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

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

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眾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

其偏黨反側，黯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偽讒慝，叢脞眩瞀，

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65

各重要職位皆得人，才能使天下大治。 

 

 

五、 天下國家的整體規模、組織與秩

序 
 

前述朱熹源本於自然人情的五常與五倫理念，以及宗族社會化的天下一體觀，

所源出與對應的政治社會，實為一「類封建」的政治社會。在此社會中，一切政

治社會運作的基礎，是宗法化的倫理原則，法律僅為此倫理原則的補充。官僚體

制雖承襲秦漢以降儒法混合的體制，政府權力則大體僅及於縣一級，地方多由宗

族與仕紳依前述倫理自治。君王權位雖至高，實際運作上卻屬於標準的大社會，

小政府。因為長期的歷史積累，此倫理已經深入乃至包含了當時耳目所及世界上

所有的農耕地區，所以被宋、遼、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共同視為天理，也不足

                                                 
65辛丑延和奏劄二，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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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怪。以下將進一步分析此倫理體系在「天下型國家」的政治層面的運作情況。 

 

甲：中國之為中國與五倫充分發展的意義 

 

對朱子而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倫理不光是在人身上有，在

所有生物上都能顯現，乃天意，所以是天理。天理為天地間所有的生物所共有，

只是人類特別能認識展現此道理。綱常倫理出於天，意味著朱子認為一切倫理只

是自然界的組織原理的反映，如蜂蟻有君臣之義，虎狼有父子之親。人為萬物之

靈，得此倫類之理尤多。中國人，尤其是聖賢之世，得此道理最多，故最能群，

也最能平治天下國家，其與禽獸與周圍蠻夷之邦之區別正在於此。此其所以為最

重要的天理。朱子將此天理譬如寶珠，落在渾水裡就不甚光明。以此解釋雖然萬

物皆賦此理，但氣質不佳之人、夷狄乃至禽獸何以未充分彰顯此五常五倫之性。66

                                                 
66
《語類》載「問：「《或問》『氣之正且通者為人，氣之偏且塞者為物』，如何﹖」曰：「物

之生，必因氣之聚而後有形，得其清者為人，得其濁者為物。假如大鑪鎔鐵，其好者在

一處，其渣滓又在一處。」又問：「氣則有清濁，而理則一同，如何﹖」曰：「固是如此。

理者，如一寶珠。在聖賢，則如置在清水中，其輝光自然發見；在愚不肖者，如置在濁

水中，須是澄去泥沙，則光方可見。今人所以不見理，合澄去泥沙，此所以須要克治也。

至如萬物亦有此理。天何嘗不將此理與他。只為氣昏塞，如置寶珠於濁泥中，不復可見。

然物類中亦有知君臣母子，知祭，知時者，亦是其中有一線明處。然而不能如人者，只

為他不能克治耳。且蚤、虱亦有知，如飢則噬人之類是也。」（《語類》，卷 17。）五常

五倫本於仁，乃天地春生之意。在朱熹而言，不僅人與動物，連小生物與植物乃至瓦石

亦賦此生生之理：「曰：「既同，則所以分人物之性者，卻是於通塞上別。如人雖氣稟異

終可同，物則終不可同。然則謂之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曰：「固然。隨其光

明發見處可見，如草木之類，荔枝牡丹乃發出許多精英，此最難曉。」（《語類》，卷九

十七。） 

中國之人因為最能表現此五常五倫之性，所以最能合成一可大可久之群。因其為

天理之彰顯，所以得天地之命，合天地之心，而可以為天下之主，為四夷所尊。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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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67

中國的定義，是文明之地。失其文明，不足以為中國。又說： 

 

中國所恃者德，夷狄所恃者力。今慮國事者，大抵以審彼己、較強弱為言，

是知夷狄相攻之策，而未嘗及中國治夷狄之道也。蓋以力言之，則彼常強，

我常弱，是無時而可勝，不得不和也；以德言之，則振三綱、明五常、正

朝廷、勵風俗，皆我之所可勉，而彼之所不能者，是乃中國治夷狄之道而

今日所當議也。68

中國無以異於夷狄、人類無以異於禽獸、而國隨以亡矣。胡氏曰：「楊時

有言。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所滅之因也。」

 

69

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在於有「德」，重點在於「振三綱、明五常、正朝廷、勵風

俗」。若失此德，則「國隨以亡矣」。簡言之，就是認為中國人能把做人與合群的

道理發揮到極致，所以能夠有中國。相信五倫篤厚是中國有別於夷狄與禽獸，而

可大可久的根本原因。若不能守此，則國將亡。這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理

學暨儒學化解釋，也是古人守之數千年的普遍信念。

 

70

關於五倫充分發展的意義，最明顯地表現在朱熹對於《大學》的重視與解說

之上： 

這一點極為重要，因為這

與現代人認為「國家」形成的基本原因，更不要說「民族國家」的成因，有著根

本性的差異。 

若大學，卻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卻先

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卻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卻先須修身；身之所

                                                 
67 〈雜著一‧尚書‧舜典〉，《朱子文集》，卷 65。 
68 〈書七汪張問答‧ 答汪尚書三〉，《朱子文集》，卷 30。 
69 《詩集傳》，卷 2。 
70 近人論宋代儒學與理學的起源，常從鞏固國家權威與建立思想秩序等層面出發。這固然頗有

所見，然而不足以解釋宋代儒學與理學所選擇的特殊型態，尤其不足以解釋理學家所認為國家

及政治社會與思想秩序的性質。參見：葛兆光，〈理學誕生前夜的中國〉、〈洛陽與汴梁：文化重

心與政治重心的分離〉，《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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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卻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卻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卻先須致

知；知之所以至，卻先須格物。71

自明明德至於治國、平天下，如九層寶塔，自下至上，只是一箇塔心。

四面雖有許多層，其實只是一箇心。明德、正心、誠意、修身，以至治

國、平天下，雖有許多節次，其實只是一理。須逐一從前面看來，看後

面，又推前面去。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也。

 

72

朱熹列《大學》於《四書》之首，認為君主及士子均務必先讀大學以建立學問的

規模及方向，並說自己的學問最主要是從讀《大學》得來，其中實有甚深奧義。

 

73

知至，謂如親其所親，長其所長，而不能推之天下，則是不能盡之於外；

欲親其所親，欲長其所長，而自家裏面有所不到，則是不能盡之於內。

須是其外無不周，內無不具，方是知至。

此處所說的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其實都是在研窮與實踐五常與五倫的道理。朱

熹認為此道理出於天然，若以一體之仁與大公之心充分體現之，則身可修、家可

齊、國可治、天下可平，所以是一以貫之的天理。天理源於自然，卻高於自然，

而表現為人心的最高嚮往，所以有前述性與天理如寶珠之譬喻。所謂物格與知至，

都是要明白這個整全的道理。《語類》論知至的第一條說： 

74

人欲「親其所親，長其所長」，而不能欲使天下人都「親其所親，長其所長」，則

是仁心不能周遍，己性有所不明。若自身有不能明白這「欲親其所親，欲長其所

長」的道理，則是自己內部有所不足。可見這道理必須通徹內外，無所不至。而

其實踐的方式則是：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眾。」此道理皆是我家裏做

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75

                                                 
71《語類》，卷 14。 

 

72《語類》，卷 45。  
73 同時參見朱熹〈壬午應詔封事〉首論帝王之學與講學的部分，《朱子文集》，卷 11。 
74《語類》，卷 15。 
75《語類》，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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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問「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曰：「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

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眾，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

於國者也。」人傑。76

人人應當如此，天子尤其必須為國之表率：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

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

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

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

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

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

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

禮義，使之有以服吾 77

從朱熹的觀點來看，自古中國文明的性質乃至其光輝與意義正在於此。 

 

（材料不足） 

乙：「類封建」、「分區管理」與「賢人專責」 

 

本於五倫所建立的政治社會秩序，因其根本在於家庭與宗族，所以自然會形

成「類家族的人身依附型人際關係」，或稱家父長制的關係體系。這種「類家族

的人際關係」的有效運作範圍不能太大，因此自然必須將天下事務做「分職」、「分

派」與「分區負責」的處理，各以一位或少數首腦負責。分職與設官之後，因交

通與通訊的不便，中央乃至地方首長對於下層官僚，實無法密切管理，自然會形

成某種類似短期「分封」的狀態。朱熹畢生推崇的六經與禮治，其所呈現的，本

來是三代的封建型政治社會秩序。《大學》修齊治平的藍圖，亦為典型的家、國、

天下三級封建型秩序。儒學源於封建時期，其中的倫理與禮制，使得後人對人際

                                                 
76《語類》，卷 16。 
77《文集》卷第十二，「己酉擬上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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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與政治社會的基本看法，難以脫離封建性。然而秦漢以下的中國，其官制與

法律又深受法家影響。大一統政府不再分封各方，社會也早已脫離古典以貴族階

層以及氏族為中心狀態。因而其政治社會秩序只能是一種類封建的型態，也就是

一種以儒家宗法倫理、道德及人際關係為基礎，運用了法家化的上層官僚體制及

法律的構造。 

朱熹生活與此基本構造中，雖未曾加以客觀分析與檢討，言語之間，卻經常

表現其內涵與影響。他說： 

先王封建子弟蕃屏王室，所以厚人倫而寜天下，非獨其爲力於己而已，

下及漢晉莫不由之，雖其治亂得失有不齊者，然要爲宗社從長之計也。

唐自明皇疑忌諸王不令出閣，後遂相踵以爲家法，是以享有天下餘二百

年，而其子孫絶無聞於今者。然則神祖之出宗支以仕州縣，其所以法前

聖而鑒後王者，聖謨遠矣，以故靖康之禍，近屬雖頗北遷，而疏逺在外

者，往往能建勲績，其抗羣盗拒仇虜而死其官守者，亦不乏人。78

對於宗室子弟能出死力以蕃屏王室，仍不勝留意。宋人體制中，仍存封建之意，

亦由此可知。君臣關係，一則是天理，一則本於私人恩義。顧亭林說：「亡國者，

肉食者謀之」，此所謂國，乃朝廷之意。士大夫深受國恩，故應盡力護朝廷。古

代王室，對下必須授官及經常性地封賞施恩，以維繫一龐大的統治集團，這是鞏

固君臣關係的必要作法。

 

79

關於封建與郡縣，朱熹一方面認為世間「治亂畢竟不在此」，當時不可能也

不需要再行封建。

 

80後世之封建，往往「使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

豈有涯哉。」
81

                                                 
78《文集》，卷 84。 

然而他同時批判了後人不明封建制中所蘊含的君臣之義，使封建

制所蘊含的「公天下」、上下以禮相待與情意相通之大義不明於後世。蘇東坡曾

79 陶晉生所提出，而為柳立言所讚許的宋代「士人政治」大部分實為「新門閥政治」一說，與

此施恩、互惠的網絡化類封建體系密切相關。參見：陶晉生，〈北宋幾個家族間的婚姻關係〉，《中

央研究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與考古組》（臺北：中央研究院，1989），下冊，頁

933-943。 柳立言，《宋代的家庭和法律》（上海：上海古籍，2008）,109-152. 
80 參見： 
81 《御纂朱子全書》，卷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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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後世「無故國之可因」是封建不可復的原因，朱熹即以其不知此義而批評之： 

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

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

尾大外彊之患；王者世世脩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搖之

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

若以「無根」為慮，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君

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

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而比之，

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彭越之於梁，

張敖之於趙，其為君也亦暫耳；而欒布、貫高之徒爭為之死，以至漢魏

之後，則已為郡縣久矣，而牧守有難，為之掾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

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或曰︰「然則為今之計，必封建

而後可以為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

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

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

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

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數度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

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彊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

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

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為而有弊耶！82

認為蘇子不明君臣之義的自然性及重要性，指出凡立君長，民必相隨。雖不必封

建，但吾人必須從君臣大義來認識治體，「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

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若能行封建，使有其國家者，各

自節制，以傳諸子孫。或「雜建於郡縣之間」，以地方大員統領之，也可以無弊

病。封建體制是中國政治與社會組織及秩序的源頭，朱熹此說，對於封建體制中

 

                                                 
82《文集》，卷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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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分治分權、公天下、下上一體、情意相通的特質，仍然不勝懷念。他特別強

調： 

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

所以為得。 

認為三代封建公天下於親屬賢人，其心勝於秦漢以降以天下隸屬於一家一人的制

度。然而封建之君，所轄不能過大，否則將不能控制。後世雖不能行封建，然而

「尊君卑臣」，大失古人君臣共治之意： 

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

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

何肯變！」 

叔孫通制漢儀，一時上下肅然震恐，無敢喧嘩，時以為善。然不過尊君

卑臣，如秦人之意而已，都無三代燕饗底意思了。 

封建之真諦與理想，在於君臣一體，協同治理，以禮相待，禍福與共。各級臣子

各有專職邑守，愛民如子，天下君長如層級之網，分區負責而同心為治。三代經

典中所呈現的這種政治理型，對於後世政治社會影響極大。即使在大一統君主制

度下的各級郡縣長，依然常有方州、使君、邦牧、百里候與父母官等的自我期許。83

 從中國政治的歷史經驗及理學的主張出發，朱熹主張為政以用賢人為根本，

制度雖也重要，但為其次。他說： 

朱熹也經常本於此義來批評後世之政治。 

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在得人。84

只管去考制度，卻都不曾理會個根本，一旦臨利害，卻都不濟事。

 

85

若朝廷能依照公論，使各職位用到適當的人，天下之事將無不舉。朱子認為這才

 

                                                 
83《資治通鑒·宋順帝昇平元年》：“訴以其私用人為方州。” 胡三省注：“古者八州八伯，謂之

方伯，後世遂以州刺史為方州。”漢代稱刺史為使君，權位甚重，承天子命節制一方，後代亦

用以尊稱州郡長宮。《後漢書‧寇恂傳》：“使君建節銜命，以臨四方。”邦牧亦以稱州長或刺

史，唐高適《單父逢鄧司倉覆倉庫因而有贈》詩：“邦牧今坐嘯，羣賢趨紀綱。” 
84 《語類》卷一○八，頁二。 
85 《語類》卷一○九，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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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政的根本，重要性過於一切： 

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系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臣則以為系乎守

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願陛

下於其大者使之讚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職以熙庶績，

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

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疏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

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

取捨惟公論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

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

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

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86

然而若要賢人展佈，亦必須許以用人之權與管事之權： 

 

要之，相得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

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事在人為，天下無不可為之局，制度尚在其次，重點是人要對。這一點在中國實

際的政治史上，一直有很大的說服力。他說： 

居今之世，若欲盡除今法，行古之政，則未見其利而徒有煩擾之弊。要

之因祖宗之法而精擇其人亦足以治。87

宋代制度不善者儘多，然則年深日久，欲改革體制談何容易。法規制度有其一定

之格局，均因某種需要而制定，事過境遷，理當改動，卻免不掉現實之紛擾。故

只得因此不善之體制，善擇其人，逐步向前。北宋兩次變法的失敗，使後人知改

革之難，與理想人才之重要，這也是理學家的根本思路。 

 

論治既然以人為本，真正的重點就不在制度與法律，而在人的素責與人的關

係。朱熹認為這兩者都必須提倡《大學》的三綱八目才可能做到，使天理明於天

                                                 
86 《壬午應詔封事》，《朱文公文集》卷 11，頁 352。 
87 《語類》卷一○八，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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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釆。便若小官，人也

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也只得箇沒下梢。88

為官若能以公心，仁心處事，自然能夠有所作為。朱熹在政治上一向主張首要之

事在於格致誠正以明天理暨天下秩序，因此他常以得到理想的人才為首要，制度

為次要。而此種人才必須天子以清明仁德之心識之，大公無私之心用之，則天下

之事無不可為。政治的關鍵，在於從上要擇賢臣，遠小人，並許以事、財與用人

之權：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

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89

若以大公之心用人才，則當許以方面之任，許其自辟以下僚屬，給其事權，任其

展佈，方可責其成功，大有所為。 

 

 宋朝當時政治的根本問題，恰恰是層層節制，中央於人事、財權上都管束控

制太多。各級長官既不能選用人才，又無財權，事權，根本難於有所作為。在用

人上，一切總於吏部，連奔走辦事的家臣，都不許用：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今天下之大，百官之眾，

皆總於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其家私僕爾，亦須吏部差注，所以

只是袞袞地鶻突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

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卻申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

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

下之禮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差

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 

用人過程複雜迂曲，不過是為了防止私人串通舞弊。私人集團是中國宗法社會的

自然產物。不擇賢長而但以複雜的制度防範之，結果是因循苟且，無法辦事，表

                                                 
88 《語類》，112, 論官。   
89 《語類》，卷 112，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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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守法，暗地裏依然徇私，且不勝其集體的互相勾結乃至貪污舞弊。 

 宋代政治，懲於五代十國割據叛亂不已的弊病，集權中央，事事制衡防範。

官制、軍制疊床架屋，極無效率。使得官家無能，養兵無用。地方上尤其無權，

且有「通判」之牽制： 

 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關中書取旨，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

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

事各歸一。本朝建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為後痛更革之。若

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為之君自要做時，方可。《書》

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

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

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事。廂軍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揀

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

此是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

舞不動。國初緣藩鎮彊，故收其兵權，置通判官；故已無前日可防之弊，

卻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只通判是要何用﹖繆者事事不管，只任

知州自為；彊者又必妄作以撓郡政，是何益哉！90

加以四監司之監臨：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吏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

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

某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

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卻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

                                                 
90 《文集》卷 106，三外任：本朝立法，以知州為不足恃，又置通判分掌財賦之屬。

然而知州所用之財，下面更有許多幕職官通管，尚可稽考。惟通判使用，更無稽考。

通判廳財賦極多。某在漳州，凡胥吏輩窠坐，有優輕處，重難處，盡與他擺換一次，

優者移之重處，重者移之優處。惟通判廳人吏不願移換，某曰：「你若不肯，盡與你斷

罷。」於是皆一例擺換。蓋通判廳財賦多，恣意侵漁，無所稽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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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而刺

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

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

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

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卻置數員屬官，如職幕

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

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矣。」問：「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

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為，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判官，俾得

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91

使得地方受到上面的層層管制以及內部過多的制衡，無人能負責全局，也無法辦

大事。最後是中央效率低落，國家軍隊無用，地方又不能有為。要根本改革此事，

必須有賴「剛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或至少從上選用真正高明的人才，使其

展佈：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

宰相擇長官，長官卻擇其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據而又不能擇賢。每

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

以為「豈有為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

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92

真正的大臣也必須明白三綱、五常、五倫與風俗才是治天下的根本。 

 

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

脩明軍政六者是也。93

熹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

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

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

 

                                                 
91 《語類》，112 ，論官  
92 《語類》，卷 112，論官。 
93 11 〈戊申封事〉 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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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

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

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

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

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94

若不能如此，雖有各種防範的制度，而官吏貪漁不仁，又有何用： 

 

熹以崇安水災，被諸司檄來，與縣官議賑恤事，因為之遍走山谷間，十

日而後返。大率今時肉食者，漠然無意於民，直是難與圖事，不知此箇

端緒，何故汩沒得如此不見頭影，因知若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為之

理。95

 

 

綜論：天理 vs.公理；歷史傳統 vs.人工設計及網絡式

的存在 vs.個體化的存在 

 

 

傳統的政治社會秩序是長期的歷史與政治地理、民族文化、經濟水平發展的

結果，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性。朱熹將中國傳統的政治社會秩序天理化，不

免過於強調其普遍性，而忽視了歷史與民族傳統的特殊性。不僅如此，天理化的

政治社會學說，對於所有人，尤其是下層民眾，有著強大的制約力。這不免一方

面強化了南宋以降政治社會的穩定性，另一方面也促成了他的僵固性。隨著歷史

的發展，道學家之言在元明以降的東亞世界獲得了無可比擬的地位，也因而他必

須為其問題乃至失敗負責。 

從長期的歷史看來，奠基在擴大化的父系宗族倫理的政治社會秩序，能夠如

                                                 
94 25 〈答張敬夫書三〉  
95 43 〈答林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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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穩固地綿延發展，顯然有其優越性。然而遇到了西方的挑戰之後，其不足之處，

也暴露無遺。以獨立戰士方為公民作為源頭理念的現代西方政治社會秩序，所看

重的首先是一群戰士所組成的強大機制。在此機制中，個體與主體性原理、契約、

制衡、民主、法治、人權等原則都非常突出。在這些方面，重視整體性原理的中

國傳統體制，不免相形失色。所謂「天理化」的傳統政治社會秩序及其中的倫理

關係，不僅喪失了「天理」的地位，更成為封建、落後、剝削、無理的代表。從

九天到九地，這樣的變化不免使人感慨。但關鍵的其實是這基本上代表了兩套不

同的組織與秩序體系，難以互相衡量。其中所包含的不僅是農業與現代工商業的

差異，因為雙方組織原理的源頭均可追 遡至古典時期。朱熹天理化政治社會秩序

與組織的源頭，顯然是三代的封建體制。而西方的政治社會秩序與組織的源頭則

是希臘、羅馬的市民政治與希伯來的道德及律法意識。 

 

我們若將朱熹的政治社會組織理念與啟蒙以降西方主流的政治社會組織理

念做一個對比，將可以發現雙方最主要的對立，在於天然形成的組織與人為理性

設計的組織概念之不同。朱熹的政治社會組織理念是中國近世政治社會組織的代

表性要素。而它被現代拋棄的基本原因之一，在於他的一些基本主張現代人不太

能夠再認同。現代人主張的是一種公理化的政治學，或說理性化的政治學。96

                                                 
96這一點可參見汪暉講的公理的世界觀。 

公

理化政治學的出發點，是人人所共具的一種理性所提出來對於每一個人都適用的

政治上的原則，而且是倫理上的原則。譬如說，每個人都有基本的人權，內容包

括免於被政府作一些法律之外的處置，或者每個人都有基本的財產權、基本福利

的保障，這些基本的權利，不分男女老少與社會地位，適用於每一個人。公理的

政治學的基礎是出自於原子化的個人，認為每一個人是平等的、一樣的，其思想

的源頭其實是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之後，主張每一個人都有同樣的天賦人權、有

同樣的權利義務，在一個社會秩序建立在人人都有的同樣的權利義務的基礎底下，

來確立人們共同遵守的一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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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的政治思想中，每一個個人是在他的家、社會、國的網絡中存在，是一

個相對存在的狀態，而非原子化的個人。所作所為是否合乎天理，要視個人所處

的位份如夫婦、子女、父母而定，這就是所謂的禮治。《儀禮經傳通解》背後就

是這一套禮治思想，在集體的架構裡替每一個人安放好不同的位置。在這個基礎

底下，每一個人根據他的位份來作為。禮治架構背後的思想也是大公，可是這大

公是依照的每一個人在各自的位份裡頭盡本份的「公」。一個人若能充分克己復

禮就是去私為公，因為如果一個人只考慮自己，而不考慮到整體的話，為子時就

會忘掉對父親、為夫的不考慮太太、不考慮子女，禮治思想的集體架構也就不成

立了。 

這兩種政治思想對比是如此的強烈，傳統的禮治政治思想出發點是仁，換言

之，仁與禮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礎，就是考慮到人心中一定要有由近及遠的眾人

存在，而個人是在整體架構中完成自己的位份，大公無私是整體地在以人心為基

礎，以禮治為展現的狀態底下呈現。現代政治思想卻是假設原子化的個人，它的

倫理道德的基礎是基督教的倫理以及希臘羅馬的理性觀念。 

人們早先相信人都是有理性、有道德的，因此會遵循理性跟道德互相尊重，

達到具有 universal law 的境界。若沒有道德理性的假設，遵循 universal 的 ethical 

law 的基本前提就不成立了。所謂的自然法意思是人性當中自然就有的一些律則，

這些律則一則出於理性，一則是出於基督教的一些德性的觀念。譬如認為人都不

喜歡被傷害，因此也不應傷害別人，這些律則普遍適用所有人，也就是所謂的

golden rule。人都有一定的社會性，所以 natural law 對於人性的一些基本假設

是比較樂觀的。現代的法治是建立在這個樂觀的假設下，認為人性是天然就有一

種自然的道德性，跟一種自然的 natural law。人性的道德跟理性會讓群眾遵守

一個屬於普遍的公益。很不幸的，這個假設在當代也受到挑戰。現在人對於人性

愈來愈沒有信心，從報章雜誌的報導來看，人的良心似乎沒有下限，幾乎可以無

所不為。 

由此可見，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原子化個人假設中，認為每一個人都可以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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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law，以及一些大家都能認可的普遍政治社會律的前提，也不是當然成立

的。反而儒家本於仁跟禮的政治理論，在這個意義上是符合自然律的。所謂的自

然律，不是飲食男女的自然人性，而是更進一步，出乎人對於人的一種自然的情

感，表現為對於父母兄弟、鄰里社會，乃至於天下人的一種情感，是一種原本有

的義理之性。儒家承認人性出於自然，但這「自然」中進一步會有一種義理之性。 

這兩套的政治思想截然不同，宋人的政治思想，主張回到先秦，提出一切儒

家政治思想的基礎是原本於人性當中的仁義禮智，因此知道自己的位份在五常之

道當中，在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當中，人人各都有自己的位份，行乎這

個位份，一切的倫理跟人際的關係會達到一種最美好的狀態。當然每一個人如果

把他的位份，都能夠做最充分的實踐的話，這個社會會是一個最理想的狀態，這

就是所謂禮治的系統。這個系統本來非常的理想，而且事實上在人性論上的基礎

是更為深厚，這可能是中華文明能夠存在幾千年的原因。 

朱子的政治思想倒是可以建立一個很穩固的道德基礎，因為他訴諸於人天生

對於父母、兄弟、家人的情感，儒家談政治思想從不離開家的精義，也正在於此。

儒家深刻理解到一點，就是人純粹作一個個人的時候，其德性、倫理性是不可靠

的。傳統社會裡常說光棍靠不住，人只有在家裡頭，出自於情感的關係，才能夠

安靜的為善。所以儒家回到人性最基本的家庭的要求上，一切從家出發。 

這是儒家化家為國最精義的地方。但是其限制在於，一旦成為家天下之後，

很不幸地，依然無法克服在上位者為家的私欲。天子變成把國家、朝廷當作皇帝

私家，士大夫也把官位拿來當私家牟利的工具，儒家政治根本的矛盾其實在於這

一點。以家庭的情感為出發點，是有道理的，否則基本的道德性從何而來，便無

法成立。除非信上帝或是某種宗教上的信仰，否則就普通世俗、世間的人而言，

唯一可能的道德基礎是來自於對他人的情感，尤其是對家人的情感。一般的情形

下，特例不論。這是朱子政治思想的背後的爭議。 

如此看來，朱子的政治思想等於是在自然形成的社會、政治下，將其原理作

為最理想的法度。但對於自然形成的社會，包括父系家族的社會乃至於大一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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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乃至於這樣的禮治結構性的限制、本質性的限制，他似乎沒有做太深刻的

反省。原因在於朱子的學術不是一種哲學 philosophy。一般的政治思想是以哲學

思考，跳脫出來做本質性的批判。朱子不這麼做，他順著天然、自然形成的道理，

來探究其道理為何，並且把這個道理講到盡處。因此朱子的政治思想會把自然形

成的政治秩序內部蘊含理性或者是應當有的理則，做最高度的發抒，但他不會對

既有的政治社會體系作根本性的批判。這個根本性的批判只有到近現代，當另一

個文明挑戰了整個傳統的以儒家為中心的政治社會體系的時候，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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